
解釋字號 釋字第8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47年12⽉17⽇

解釋爭點 監委得兼⺠營公司董事、監察⼈及經理⼈？

解釋文 　　⺠營公司之董事、監察⼈及經理⼈所執⾏之業務，應屬於憲

法第⼀百零三條所稱執⾏業務範圍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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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查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⾏業務，為憲法第⼀百零

三條所明定，其所以於不得兼任其他公職之外並不得執⾏業務

者，乃為貫徹監察權之⾏使，保持監察委員之超然地位，故亦予

以限制。⺠營公司董事、監察⼈及經理⼈均為執⾏⺠營公司業務

之⼈，其所執⾏之業務與監察委員職權之⾏使⾃不相宜，應屬於

憲法第⼀百零三條所稱監察委員不得執⾏業務之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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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103條(36.01.01)

相關文件 附⾏政院函⼀件

⼀、據經濟部本年⼗⽉三⼗⼀⽇經臺（四七）商字第⼀六九四五

號呈略以據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呈轉陳○○○等申請設立臺灣鑄管

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到部經核該公司董事⻑陳○○為監察院監察委

員依照憲法第⼀百零三條「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⾏業

務」之規定似有未合惟該公司董事共設六⼈除董事陳○○外已⾜

公司法董事⾄少三⼈之規定准予登記⾄監察委員可否兼任⺠營公

司董事監察⼈及經理⼈等職務之處請核⽰等情到院

⼆、查憲法第⼀百零三條規定「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

⾏業務」除公營事業機關之董事監察⼈及總經理等前經貴院⼤法

官會議釋字第⼆⼗四號解釋「應屬於憲法第⼀百零三條所稱公職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3&ldate=19470101


範圍之內」有案⾄⺠營公司董事監察⼈及經理⼈⾃不屬於公職範

圍應無疑義外惟⺠營公司董事監察⼈及經理⼈等是否屬於同條所

稱「執⾏業務」之範圍事關適⽤憲法之疑義擬仍請貴院提付⼤法

官會議予以解釋

三、特函請查照惠予辦理為荷




